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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申訴專線：0800-053-588 

兆豐產物應收帳款承購信用保險 

 

94.04.13 金管保二字第 09402033950 號函核准 

112 年 2月 24 日兆產備字第 1124300121 號函備查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附加條款、要保書、批單、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契

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

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承購賣方之應收帳款債權，因買方失卻清償能力或延遲付款，致

被保險人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之應收帳款債權，係指賣方於正常業務情形下，依買賣契約提供貨品或服務後，

以其名義開立發票，所生合法且無爭議之應收帳款。 

被保險人承購之應收帳款債權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訂買方信用限額時，須在本公司所承保

之應收帳款債權已獲得全部或部分清償後，該超過買方信用限額之應收帳款債權始得納

入承保，惟仍不得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訂之買方信用限額。 

第三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相關之承購費用、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訴訟所生之費用。 

二、針對政府機關、依公法組成之公司、私人之應收帳款債權，及對賣方直接或間接擁

有多數利益或對公司管理擁有決策影響力之公司，其所生之應收帳款債權。 

三、賣方未能履行買賣契約所生之損失，或買賣雙方之一方，因未能遵守法令所致之損

失。 

四、買方不接受賣方所提供之貨品或服務或取消買賣契約所致之損失。 

五、被保險人所承購之應收帳款債權，於承購前買方即已失卻清償能力所致之損失。 

六、直接或間接因電離化、輻射物質、爆炸或其他危險所致之損失，或受污染財產、爆

炸性之核子零組件、或核子燃料燃燒或廢棄影響所致之損失。 

七、買方所屬國發生天然災害、戰爭、外國武力佔領、內亂、敵對、革命、罷工後所發

生之損失。但被保險人能證明該損失與事故無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八、任何國家因執行政府權利以法令對買方營業干涉、徵收、沒收賣方所提供之貨品或

服務所致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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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任何政府之決策或措施禁止買賣契約之履行，致使賣方所提供之貨品或服務無法交

付所致之損失。 

十、匯率波動或貨幣貶值所致之損失。 

十一、買方所屬國因外匯管制致買方無法轉換貨幣清償應收帳款債權所致之損失。 

十二、直接或間接因任何形式之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失。 

十三、被保險人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本保險契約約定之任何義務所致之損失。但被保險人

能證明其義務之違反與事故無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國內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之機構。要保人即為被保

險人。 

二、買方：係指依買賣契約負有給付貨款義務者，且其於所屬國合法設立之公司組織、

獨資或合夥事業，及其他與買方相互或共同控制下之機構。 

三、賣方：係指依買賣契約負有提供貨品或服務義務，並將應收帳款債權讓售予被保險

人之機構。 

四、應收帳款承購：係指被保險人與賣方約定，將賣方依買賣契約提供貨品或服務後，

對買方請求在一定清償期內給付一定金額之應收帳款債權，讓售予被保險人之契約

行為。 

五、買方信用限額：係指本公司對於個別買方以書面核定並回覆被保險人之最高信用額

度；或依據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得由被保險人於自訂信用限額之範圍內自行為個別

買方所設定，並記載於保險單面頁之最高信用額度。 

六、買方所屬國：係指經本公司同意並記載於本保險契約中符合買方定義者，其所在地

之國家。 

七、付款到期日：係指買方於買賣契約中所約定必須給付貨款之最後時日。 

八、最長付款期限：係指保險單面頁所記載被保險人給予買方之最長付款期限。但該期

限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展延者，從其約定。 

九、失卻清償能力：係指買方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已進入破產程序或因資產不足被法院拒絕進入破產程序。 

（二）已進入清算程序。 

（三）已與所有債權人達成部分清償或庭外和解之安排。 

（四）被保險人已執行追償惟未獲得足額清償。 

（五）其他根據買方所屬國之法律規定所生之類似上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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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延遲付款：係指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理賠等待期間屆滿後，被保險人已

執行追償仍未能獲得應收帳款債權之清償。 

十一、理賠等待期間：係指本公司自買賣契約所訂之付款到期日起算至被保險人得以向

本公司申請理賠所經過之連續日曆天數。 

十二、最低損失門檻金額：係指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少於該約定之比例或金額時，被保

險人需自行負擔該部分之損失金額。本公司僅對超過最低損失門檻金額之損失負

賠償責任，且該金額不得併入自負額中計算。 

第五條 自負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對於超過保險單面頁所記載之最低損失門檻金額後之損失，須

負擔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就超過自負額之部分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不得將其應自行負擔之最低損失門檻金額及自負額之損失另向他保險人訂立保

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算與交付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費計算，係依據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預計承購之應收帳款債權總額

計算預收保險費，且被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將實際承購之應收帳款債

權總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作為計算實際應收保險費之依據。 

本公司實際應收保險費超過預收保險費時，應由被保險人補繳其差額。但本公司應收之

保險費不得低於保險單面頁所記載之預收保險費。 

被保險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交付保險費

時，本公司應給予收據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者外，對於預收保險費交付前所

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 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 

被保險人對於買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知悉後立即通知本公司並經本公司書面同意

後始得為之，本公司亦得以限制、終止或修正其信用限額： 

一、買方要求展延匯票兌現期限、延期付款或發生存款不足致使支票無法兌現或退票。 

二、任何已向買方提起法律訴訟或採取其他法律行為。 

遇有前項情形時，自被保險人收到本公司之買方信用限額變更通知時生效，且被保險人

須立即通知本公司對該買方目前之債權情形。在通知生效前，本公司對於已承購之應收

帳款債權仍屬承保範圍。 

第八條 危險事故發生之通知義務 

被保險人對於買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知悉後立即通知本公司： 

一、買方未能於付款到期日後清償被保險人之應收帳款債權。 

二、買方即將或已經失卻清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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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買方無法或可能無法執行或遵守買賣契約上之義務。 

第九條 個別買方保險責任之始期與終期 

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對個別買方之保險責任應自本公司核定該買方信用限額或被保險

人自訂信用限額開始。但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個別買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得終止對其之保險責任： 

一、違反本保險契約第七條之規定者。 

二、發生本保險契約第二條承保範圍之事故者。 

第十條 被保險人之其他義務 

被保險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管理所有經本公司承保之業務，以避免或減少損失。被

保險人須隨時採取一切可行之措施，以確保行使應收帳款債權追償之權利。 

被保險人對於買方之應收帳款債權達成任何和解、妥協或協議前，須經本公司參與或事

先同意。 

被保險人應提供有關文件及採取必要之措施以協助本公司對於危險及損失之評估。被保

險人並同意本公司查閱任何該等有關之文件。 

第十一條 損失金額之理算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損失金額進行理算時，應依序扣除下列其他債權： 

一、應收帳款債權金額中之未承保部分。 

二、買方所有且得與其應付債務互相抵銷之債權。 

第十二條 理賠之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買賣契約。 

三、商業發票。 

四、被保險人已執行追償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其他必要之相關證明文件。 

第十三條 賠償金額之期限與協議 

本公司應於理賠等待期間屆滿且被保險人交齊本保險契約第十二條規定之理賠文件後三

十日內給付賠償金額。 

理賠等待期間屆滿，賠償金額仍無法確定時，本公司應以業經確定之賠償金額，或以本

公司估計賠償金額之百分之五十，取其較高者先行賠償被保險人。 

第十四條 累積最高賠償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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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內之累積最高賠償限額，以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所繳付之應收

保險費，乘以保險單面頁所記載之倍數為限。 

第十五條 賠償請求權之轉讓 

本保險契約之賠償請求權，須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後，始得轉讓。 

前項轉讓不影響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權利行使，且本公司所得對抗被保險人之事由，皆

得以對抗受讓人。 

第十六條 代位權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

於履行賠償責任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應收帳款債權請求權。被保險人應

協助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

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賠償金額雖已給付，

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前項應收帳款債權倘非由本公司全部承保時，其未承保部分之應收帳款債權被保險人得

授權本公司處理，本公司於代位所追償回之金額，應依比例攤還被保險人。 

第十七條 計價幣別之約定 

本保險契約所適用之計價幣別，須經本公司及被保險人雙方約定，並記載於保險單面頁，

以作為本公司收取保險費及支付賠償金額等之約定計價幣別。 

倘發票付款之計價幣別，非為本保險契約所約定者，其兌換率將以付款到期日當日台灣

銀行牌告之開盤即期買進匯率為準；另付款到期日當日非為台灣銀行之營業日時，則以

其最近之前一營業日者為準。 

第十八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與屆期自動續保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壹年。 

本保險契約得隨時由要保人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之；本公司亦得以十五日為期之書面

通知，送達要保人最後所留之通訊處終止之。保險契約終止後，被保險人應將保險契約

有效期間內實際承購之應收帳款債權總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作為計算實際保險費之

依據。保險費之退還或加收，比照本保險契約第六條之規定辦理。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於屆期前二個月，本公司或要保人倘無任何一方主張終止時，則

本保險契約自屆期日起自動續保壹年。 

第十九條 保密義務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均不得於未經雙方同意前，擅自將本保險契約之內容或任何與買賣雙

方有關之資料揭露予第三人。但本公司因再保險安排或主管機關監理之需要者，不在此

限。 

第二十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若被保險人另有其他保險契約先於本保險契約存在

或賣方得先由其他保險契約獲得賠償時，本保險契約僅就超過前述其他保險契約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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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一條 時效 

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 

第二十二條 批註 

本保險契約內容之變更或記載事項之增刪，非經本公司與被保險人雙方書面同意且批註

於保險單者，不生效力。 

第二十三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出申訴、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

提交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管轄法院 

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被保險人住

所所在地為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五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